附件：
[bookmark: _GoBack]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单位名称：昌宁县动物卫生监督所   填报日期：2022年6月6日
	单位名称
	昌宁县动物卫生监督所

	基本支出总额
	125.81万元
	项目支出总额
	9.9万元

	预算执行情况（万元）
（20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
（20分*执行率）

	
	部门整体支出总额
	135.71
	135.71
	100%
	20

	年度目标（80分）
	    明确绩效目标职高职能效率：一是贯彻执行方针和政策；二是做出2021年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三动物场地检疫工作的得到有序规范， 四是生猪屠宰检疫工作稳步推进；五是畜禽养殖环境净化明显提升；六是多措并举，全力防堵非洲猪瘟；七是规范检疫行为，全力促进动物及其产品检疫监管。八是突出专项整治，强化重点领域监管；九是以执法办案为抓手，不断增强行业自律十以日常监管为抓手，不断巩固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成果十一是在资金使用上预算配置科学，预算执行有效，预算管理规范。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得分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各项资金支出要求，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按照年初项目实施计划要求，完成年内各项项目建设内容。
	135.71
	基本支出125.81万元，项目支出9.9万元
	10

	
	
	数量指标
	项目经费
	9.9
	9.9万元
	5

	
	
	
	基本经费
	125.81
	125.81万元
	5

	
	
	
	目标与履职年度工作任务相符
	>=90%
	>=90%
	9

	
	
	质量指标
	基本满足在职人员正常办公和生活要求
	125.81
	2021年人员经费支出118.05万元、公用经费支出7.76万元
	10

	
	
	
	组织实施的项目符合国家、省、市、县相关政策要求，切实保障民生，推动农业产业创新发展。
	基本实现
	基本实现
	9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基本实现
	基本实现
	9

	
	
	可持续影响指标
	体现政策导向，促进昌宁县农业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带动昌宁县农业农村各项工作可持续发展。
	>=90%
	圆满完成2021年各项工作任务
	9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情况
	90
	社会公众满意度达90分以上
	9

	总分
	95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绩效目标按时完成。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
	1.量化并细化相应的绩效指标，以进行更准确、更完整的预算编制； 
2.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和实施中各个环节工作人员的执行力及业务能力培训及财经纪律学习，保证安全、准确、及时的完成单位各项资金收支。
3.严格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使用财政资金，资金支出按照严格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进行，重大项目支出应按规定进行评估论证，支出符合预算批复的用途，不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
4.严格执行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做到资产保存完整、配置合理、处置规范、账务管理合规、账实相符。
5.往来款项要及时清理，按照项目申报及实施方案资金使用要求，及时组织报账并做好项目总结及绩效评价，结余资金及时按相关规定交回财政。
6.严格执行“三公经费”厉行节约政策，“三公经费”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备注：
1.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2.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量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反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80%（含80%）、80-50%（含50%）、50-0%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4.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